[bookmark: _GoBack]附件9

北京市市级动物病原微生物种质资源库考评表
	被考评单位
	
	专家签字
	
	填表日期
	

	按以下标准评分（共22项）
	

	考评
项目
	具体考核指标
	分值
	得分

	
基
础
条
件
（40）
分

	1.具备微生物保藏室等设施面积不小于15m2。
	5
	

	
	2.具备生物安全柜、生化培养箱、二氧化碳培养箱、可控温摇床、高压灭菌锅、显微镜等设备，保障动物病原微生物分离、观察和常规培养条件。
	5
	

	
	3.具备4℃冷藏箱、-80℃超低温冰箱、液氮罐等硬件设备，满足微生物种质资源多种保藏需求。
	5
	

	
	4.配备动物病原微生物分离、纯化及培养操作室面积不小于18m2。
	5
	

	
	5.具备开展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动物病原微生物种质资源评价的实验室及仪器设备。
	5
	

	
	6.从事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操作的场所、设备必须与所从事的动物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安全级别相适应，以防止病原微生物的泄漏。
	5
	

	
	7.聘用或配备不少于2名技术人员，负责动物病原微生物种质资源收集、分离及保藏工作。
	5
	



	
	8.资料室、档案室、实验室、药物及仓库配备齐全，设有专职或兼职人员管理。
	5
	

	
技
术
条
件
（40）
分

	9.动物病原微生物种质资源评价负责人员具有硕士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技术职称，具有动物病原微生物分类、鉴定等相关知识背景和相应的工作经验。
	6
	

	
	10.动物病原微生物种质资源管理人员具备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6
	

	
	11.具备动物病原微生物种质资源分离、培养、鉴定、保藏、评价完整的技术体系。
	8
	

	
	12.已建有动物病原微生物种质资源库，并且已保藏各类动物病原微生物种质资源种类不少于20种，菌（毒）株不少于100株。
	8
	

	
	13.具备动物病原微生物种质资源评价相关技术，承担过相关项目。
	6
	

	
	14.定期对技术人员进行动物病原微生物分离、保藏、评价、鉴定技术及安全操作技术培训。
	6
	

	管
理
制
度
（20）
分
	15.种质资源来源清晰，记录齐全，设定统一编号，并有专人负责。
	3
	

	
	16.建立保藏种质资源活力检测制度，并及时提纯复壮。
	3
	

	
	17.建立岗位责任制、档案管理制度、培训考核制度等。
	3
	

	
	18.无连续两次不提交年度工作报告的行为，且年度工作报告提交及时，内容符合要求。无遇重大事项未及时上报的行为。（仅适用于复查，如是初次申请，此项满分）。
	3
	

	
	19.无不提交有关表型、基因型、环境型相关信息（不含涉及商业秘密）的行为。
	2
	

	
	20.至迟于有效期截止或暂缓复查期结束日前3个月提出复查申请。（仅适用于复查，如是初次申请，此项满分）。
	2
	

	
	21.企业通过ISO或HACCP等标准化认证或为AA级以上信誉企业。事业单位获得优秀文明单位称号等。
	2
	

	
	22.近3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2
	

	合　计
	100
	


说明：对各项指标进行打分，分数保留小数点后一位，单项内容最低分为0分，一般情况下，考核依据的数据以上年和本年度现有数据为准。





